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調 查 審 視 報 告  

香 港 業 餘 游 泳 總 會 及 其 轄 下 三 個 屬 會  

使 用 獲 優 先 分 配 的 公 眾 游 泳 池 泳 線 事 宜  

 

 

I .  引 言  

 

 為 全 方 位 推 動 水 上 運 動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（ 康 文 署 ） 特

別 協 助 與 水 上 運 動 相 關 的 主 要 體 育 總 會 和 體 育 會 ， 租 用 康 文 署

轄 下 公 眾 游 泳 池 的 主 池 泳 線 ， 作 長 遠 體 育 發 展 及 訓 練 。 康 文 署

經 徵 詢 體 育 委 員 會 轄 下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， 於 2 0 0 5

年 起 推 行 「 中 央 分 配 泳 線 計 劃 」（ 下 稱 「 中 央 計 劃 」）
1
， 協 調 六

個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的 訂 場 需 求 ， 包 括 香 港 業 餘 游 泳 總 會 （ 泳

總 ）、 香 港 拯 溺 總 會 、 香 港 三 項 鐵 人 總 會 、 香 港 潛 水 總 會 、 香

港 殘 疾 人 奧 委 會 暨 傷 殘 人 士 體 育 協 會 及 新 界 區 體 育 總 會 。 在 該

計 劃 下 ， 康 文 署 會 先 與 有 關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協 調 分 配 的 公 眾

游 泳 池 主 池 泳 線 數 目 和 時 段 ， 其 後 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須 按 一

套 公 平 合 理 的 機 制 及 既 定 程 序 ， 協 調 及 推 薦 轄 下 屬 會 申 請 該 總

會 獲 分 配 的 使 用 時 段 ， 最 後 由 屬 會 向 相 關 游 泳 池 遞 交 申 請 以 供

審 批 。  

 

2 .  透 過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優 先 租 用 泳 線 的 團 體 必 須 是 非 牟 利 機

構 ， 而 活 動 的 收 入 應 用 於 該 活 動 ； 如 有 任 何 盈 餘 ， 只 可 保 留 用

於 該 團 體 促 進 體 育 運 動 的 發 展 ， 不 得 直 接 或 間 接 轉 移 該 活 動 的

收 入 或 盈 餘 予 任 何 人 士 、 該 團 體 的 任 何 成 員 或 其 他 團 體 。 該 團

體 亦 不 得 把 泳 線 轉 讓 給 其 他 團 體 使 用 ， 否 則 屬 違 反 租 用 條 件 。  

 

3 .  2 0 1 7年 1 1月 起 有 傳 媒 報 導 指 稱 ， 泳 總 轄 下 有 三 個 屬 會 ， 利

用 經 泳 總 協 調 及 推 薦 下 獲 優 先 分 配 的 泳 線 開 辦 游 泳 課 程 ， 並 以

非 牟 利 團 體 名 義 繳 交 「 一 般 收 費 」 ， 但 指 示 學 員 將 學 費 匯 入 私

人 公 司 戶 口 作 牟 利 用 途 。 康 文 署 對 上 述 傳 媒 報 導 的 指 稱 十 分 關

注 ， 並 從 多 方 面 嚴 肅 跟 進 。  

 

4 .  為 釋 除 公 眾 疑 慮 ， 康 文 署 曾 暫 停 處 理 泳 總 轄 下 三 個 涉 事 屬

會 於 2 0 1 8年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泳 線 分 配 ， 直 至 該 三 個 屬 會 能 提 交

詳 細 資 料 及 解 釋 。 截 至 2 0 1 9年 初 ， 康 文 署 仍 暫 停 處 理 其 中 兩 個

涉 事 屬 會 的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泳 線 分 配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除「 中 央 計劃 」 外 ， 符 合預 訂 場 地資 格 的 團 體 ，同 時 可 按康 文 署 公眾 游泳 池 設 施 預

訂程序申請租用公眾游泳設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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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I .  調 查 及 審 視 範 圍  

 

5 .  因 應 上 述 報 導 ， 本 署 從 多 方 面 進 行 調 查 及 審 視 ， 包 括 透 過

信 件 和 會 議 要 求 泳 總 提 供 詳 細 資 料 及 調 查 報 告 ， 向 涉 事 的 三 個

泳 會 索 取 詳 細 資 料 ， 以 及 檢 視 現 時 的 機 制 及 程 序 。 調 查 及 審 視

範 圍 包 括 ﹕  

 

( a )  就 報 導 的 事 件 進 行 調 查 ， 特 別 是 泳 總 轄 下 三 個 涉 事 屬

會 是 否 有 轉 讓 由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獲 得 的 泳 線 予 其 他 使 用

者 ； 是 否 曾 要 求 學 員 將 學 費 存 入 私 人 公 司 的 銀 行 戶 口

牟 利 ； 及 有 否 藉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獲 得 的 泳 線 舉 辦 游 泳 課

程 牟 利 ；  

 

( b )  泳 總 就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所 獲 泳 線 的 分 配 機 制 和 監 察 機 制

是 否 有 改 善 空 間 ；  

 

( c ) 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是 否 有 改 善 空 間 ； 以 及  

 

( d )  建 議 實 行 的 優 化 措 施 。  

 

6 .  因 應 康 文 署 的 要 求 ， 泳 總 委 任 三 名 與 涉 事 屬 會 並 無 關 係 的

委 員 成 立 了 一 個 獨 立 調 查 委 員 會 ， 就 事 件 進 行 調 查 及 檢 視 該 會

現 行 監 察 屬 會 使 用 獲 分 配 泳 線 的 機 制 ， 並 於 2 0 1 8 年 4 月 2 7 日

向 康 文 署 提 交 了 一 份 調 查 報 告 。 該 報 告 概 括 交 代 調 查 結 果 及 提

出 改 善 建 議 ， 但 仍 未 能 提 交 三 個 涉 事 屬 會 有 關 舉 辦 游 泳 課 程 的

財 務 收 支 報 告 ， 以 證 明 其 沒 有 藉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獲 得 的 泳 線 舉 辦

游 泳 課 程 牟 利 。 因 此 ， 本 署 先 後 透 過 信 件 和 會 議 向 泳 總 及 三 個

涉 事 泳 會 索 取 詳 細 資 料 ， 包 括 三 個 屬 會 舉 辦 游 泳 課 程 的 財 務 文

件 及 委 託 代 理 公 司 的 文 件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康 文 署 檢 視 「 中 央 計

劃 」、《 公 眾 泳 池 訂 場 手 續 》、《 公 眾 泳 池 租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》、《 公

眾 泳 池 設 施 的 預 訂 ／ 使 用 實 施 懲 罰 制 度 》 和 相 關 管 理 指 引 等 ，

並 與 各 相 關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商 討 ， 確 保 公 眾 泳 池 泳 線 能 妥 善

分 配 及 有 效 運 用 。  

 

 

I I I .  調 查 及 審 視 觀 察 及 結 論  

 

7 .   康 文 署 經 調 查 及 審 視 涉 事 屬 會 使 用 泳 線 情 況 、 泳 總 的 分 配

和 監 察 機 制 ， 以 及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和 訂 場 安 排 ， 有 以 下 的 主 要 觀

察 及 結 論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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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個 涉 事 屬 會 使 用 泳 線 情 況  

 

8 .  因 應 報 導 的 事 件 ， 泳 總 和 康 文 署 均 深 入 調 查 和 審 視 三 個 涉

事 屬 會 使 用 泳 線 情 況 ， 主 要 觀 察 如 下 ：  

 

( a )  根 據 三 個 涉 事 屬 會 所 提 交 的 會 章 ， 三 個 屬 會 均 為 非 牟

利 團 體 ， 符 合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要 求 。  

 

( b )  根 據 泳 總 調 查 委 員 會 抽 查 的 結 果 ， 該 三 個 屬 會 以 「 中

央 計 劃 」 獲 得 的 泳 線 均 用 作 泳 隊 或 泳 隊 預 備 班 的 訓

練 ， 未 有 發 現 三 個 屬 會 有 轉 讓 泳 線 予 其 他 團 體 或 公 司

使 用 的 情 況 。  

 

( c )  三 個 屬 會 均 確 認 有 請 代 理 處 理 舉 辦 游 泳 訓 練 班 的 行 政

工 作 ， 包 括 代 收 游 泳 課 程 費 用 的 工 作 。 其 中 一 個 屬 會

(「 屬 會 甲 」 ) 以 書 面 方 式 委 託 代 理 公 司 ； 另 外 兩 個 涉

事 泳 會 ( 「 屬 會 乙 及 屬 會 丙 」 ) 多 年 來 只 以 口 頭 協 議 方

式 委 託 代 理 公 司 ， 沒 有 書 面 的 委 託 証 明 。  

 

( d )  泳 總 調 查 委 員 會 未 能 取 得 三 個 屬 會 有 關 舉 辦 游 泳 課 程

的 財 務 收 支 報 告 ， 然 而 ， 根 據 調 查 委 員 會 抽 查 該 三 個

屬 會 游 泳 課 程 的 部 分 訓 練 時 間 及 安 排 ， 泳 總 認 為 未 有

證 據 顯 示 三 個 屬 會 從 舉 辦 游 泳 課 程 的 過 程 中 牟 利 。 為

了 釐 清 事 實 ， 本 署 先 後 透 過 信 件 和 會 議 向 泳 總 及 三 個

涉 事 泳 會 索 取 詳 細 資 料 ， 包 括 三 個 屬 會 舉 辦 游 泳 課 程

的 財 務 文 件 。  

 

( e )  就 租 用 康 文 署 泳 池 泳 線 ( 包 括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或 康 文 署

公 眾 游 泳 池 設 施 預 訂 程 序 （ 下 稱 「 一 般 程 序 」 ) 舉 辦

游 泳 課 程 ， 屬 會 甲 於 2 0 1 8 年 4 月 2 7 日 提 交 了 其 代 理

經 執 業 會 計 師 核 實 的 財 務 報 告 。 經 審 視 該 泳 會 所 提 交

的 資 料 及 相 關 文 件 ， 包 括 其 代 理 的 詳 細 財 務 文 件 及 委

託 代 理 公 司 的 文 件 ， 未 察 覺 有 實 質 證 據 顯 示 該 會 利 用

經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分 配 的 主 池 泳 線 牟 利 或 轉 讓 泳 線 予 其

他 團 體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該 會 已 向 泳 總 書 面 承 諾 ， 經 「 中

央 計 劃 」 分 配 的 主 池 泳 線 ， 必 定 會 用 作 舉 辦 非 牟 利 活

動 ， 亦 不 會 把 租 用 的 游 泳 設 施 ， 轉 讓 給 其 他 團 體 使

用 。 該 會 亦 願 意 配 合 康 文 署 要 求 作 出 各 項 優 化 工 作 。  

 

( f )  屬 會 乙 及 屬 會 丙 於 2 0 1 8 年 6 月 2 6 日 就 租 用 康 文 署 泳

池 泳 線 ( 包 括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或 一 般 程 序 ) 舉 辦 游 泳 課

程 ， 提 交 了 其 代 理 由 執 業 會 計 師 審 核 的 財 務 報 告 。 財

務 報 告 確 認 兩 個 泳 會 舉 辦 游 泳 課 程 的 收 入 及 支 出 ，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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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1 5 、 2 0 1 6 、 2 0 1 7 三 個 年 度 均 錄 得 虧 損 ， 並 沒 有 盈

利 。 經 審 視 該 兩 個 涉 事 泳 會 所 提 交 的 資 料 及 相 關 文

件 ， 包 括 其 代 理 有 關 租 用 康 文 署 泳 線 舉 辦 游 泳 課 程 的

詳 細 財 務 文 件 ， 本 署 未 察 覺 有 實 質 證 據 顯 示 該 兩 個 泳

會 有 利 用 經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分 配 的 主 池 泳 線 牟 利 或 轉 讓

泳 線 予 其 他 團 體 。 與 此 同 時 ， 該 兩 個 泳 會 已 向 泳 總 書

面 承 諾 ， 經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分 配 的 主 池 泳 線 ， 必 定 會 用

作 舉 辦 非 牟 利 活 動 ， 亦 不 會 把 康 文 署 批 准 租 用 的 游 泳

設 施 ， 轉 讓 給 其 他 團 體 使 用 。 該 兩 個 泳 會 亦 願 意 配 合

康 文 署 要 求 作 出 各 項 優 化 工 作 。  

 

9 .  總 體 來 說 ， 康 文 署 經 調 查 及 審 視 泳 總 及 其 轄 下 三 個 涉 事 屬

會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和 報 告 文 件 後 ， 雖 未 察 覺 有 實 質 證 據 顯 示 該 三

個 泳 會 有 轉 讓 泳 線 ， 以 及 利 用 獲 優 先 分 配 的 泳 線 進 行 牟 利 用

途 ， 但 康 文 署 認 為 以 下 情 況 並 不 理 想 ， 有 改 善 空 間 ：  

 

( a )  我 們 必 須 加 強 申 報 制 度 ， 規 定 獲 優 先 分 配 泳 線 的 體 育

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及 其 屬 會 必 須 是 非 牟 利 團 體 ， 並 承 諾 泳

線 必 定 會 用 作 舉 辦 非 牟 利 活 動 ， 亦 不 會 把 泳 線 轉 讓 給

其 他 團 體 使 用 。  

 

( b )  我 們 理 解 泳 會 可 能 有 需 要 委 託 代 理 公 司 處 理 行 政 和 實

務 工 作 ， 但 認 為 委 託 過 程 必 須 按 公 平 公 正 的 採 購 制

度 ， 並 透 過 書 面 形 式 委 託 代 理 公 司 。 此 外 ， 事 件 顯 示

三 個 涉 事 泳 會 既 沒 有 要 求 其 代 理 清 楚 交 代 財 務 收 支 情

況 ， 亦 沒 有 將 租 用 康 文 署 泳 池 泳 線 舉 辦 游 泳 課 程 的 收

支 反 映 在 會 方 的 年 終 財 務 報 告 內 ， 雙 方 明 顯 未 有 履 行

作 為 委 託 人 及 代 理 的 責 任 ， 包 括 要 求 代 理 向 委 託 人 清

楚 交 代 財 務 收 支 情 況 。 康 文 署 認 為 渉 事 泳 會 在 委 託 代

理 公 司 執 行 工 作 的 安 排 （ 包 括 合 約 及 財 務 收 支 安 排 ）

需 要 改 善 。  

 

泳 總 的 分 配 和 監 察 機 制  

 

1 0 .  為 了 推 廣 香 港 游 泳 運 動 的 發 展 ， 保 障 香 港 運 動 員 有 穩 定 的

主 池 泳 線 進 行 長 遠 游 泳 訓 練 ， 泳 總 一 直 採 用 一 套 內 部 計 分 準 則

及 機 制 ， 以 分 配 從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獲 得 的 泳 線 。 計 分 準 則 涵 蓋 非

競 賽 性 分 數 （ 包 括 屬 會 歷 史 、 註 冊 泳 員 人 數 、 參 賽 人 數 、 積 極

協 助 泳 總 舉 辦 賽 事 、 參 與 本 地 公 開 水 域 游 泳 比 賽 人 數 ） 及 競 賽

性 分 數 （ 包 括 泳 總 訓 練 組 隊 員 、 紀 錄 刷 新 者 或 保 持 者 、 泳 員 入

選 香 港 代 表 隊 、 分 齡 錦 標 賽 團 體 排 名 、 香 港 國 際 公 開 游 泳 錦 標

賽 團 體 排 名 及 本 地 公 開 水 域 游 泳 比 賽 排 名 等 ） 。 有 關 計 分 制

度 、 年 度 累 積 積 分 表 ， 以 及 經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下 的 「 泳 池 線 道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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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 表 」 均 公 開 予 各 屬 會 ， 而 各 屬 會 亦 可 透 過 泳 總 的 網 頁 ， 以 密

碼 登 入 瀏 覽 。 泳 總 亦 設 有 委 員 會 監 察 各 泳 線 以 公 平 公 正 的 機 制

作 出 分 配 。 泳 總 承 諾 會 檢 討 及 優 化 現 行 的 計 分 安 排 及 機 制 ， 並

在 檢 討 完 成 後 會 向 康 文 署 提 交 優 化 措 施 報 告 。  

 

1 1 .  康 文 署 認 為 泳 總 已 就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建 立 一 套 詳 細 而 合 理 的

機 制 及 程 序 ， 當 中 涵 蓋 以 績 效 為 本 的 準 則 ， 有 助 推 動 屬 會 和 運

動 員 爭 取 佳 績 。 現 時 機 制 已 公 開 予 各 屬 會 知 悉 ， 如 泳 總 能 進 一

步 增 加 透 明 度 ， 讓 公 眾 知 悉 計 分 準 則 及 機 制 ， 將 有 助 提 高 公 信

力 。 此 外 ， 康 文 署 鼓 勵 泳 總 持 續 優 化 機 制 及 安 排 ， 以 便 更 佳 地

平 衡 不 同 規 模 屬 會 的 訓 練 和 發 展 需 要 。  

 

1 2 .  泳 總 及 其 他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在 獲 得 優 先 分 配 公 眾 泳 池 泳

線 的 同 時 ， 必 須 肩 負 責 任 按 一 套 公 平 合 理 的 機 制 分 配 給 屬 會 ，

並 設 有 效 的 監 察 機 制 。 因 應 報 導 的 事 件 和 康 文 署 的 要 求 ， 泳 總

已 發 信 予 其 屬 會 ， 提 醒 各 屬 會 租 用 康 文 署 轄 下 公 眾 泳 池 時 ， 必

須 遵 守 康 文 署 《 公 眾 泳 池 租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》 ， 並 要 求 各 屬 會 代

表 簽 署 ， 以 確 保 各 屬 會 已 檢 視 及 清 楚 明 白 租 用 ／ 使 用 的 要 求 ，

泳 總 及 其 屬 會 均 已 簽 署 聲 明 並 提 交 康 文 署 。 總 體 來 說 ， 事 件 顯

示 泳 總 的 監 察 角 色 和 制 度 有 待 加 強 ， 在 利 益 申 報 、 避 免 利 益 衝

突 、 透 明 度 方 面 仍 有 改 善 空 間 。  

 

「 中 央 計 劃 」  

 

1 3 . 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推 行 多 年 ， 漸 見 成 效 ， 近 年 游 泳 、 三 項 鐵 人

和 殘 疾 運 動 員 屢 創 佳 績 ， 更 有 多 位 曾 經 參 加 上 述 體 育 總 會 訓 練

的 學 員 成 為 精 英 運 動 員 ， 可 見 此 計 劃 可 促 進 體 育 運 動 的 發 展 ，

值 得 維 持 。 然 而 ， 康 文 署 檢 視 現 行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後 ， 認 為 有 改

善 空 間 。 康 文 署 會 從 加 強 監 察 及 規 管 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及 其

轄 下 屬 會 着 手 ， 訂 定 更 清 晰 明 確 參 與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要 求 ， 並

嚴 格 執 行 相 關 的 申 報 機 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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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建 議 優 化 措 施  

 

1 4 .  綜 合 康 文 署 調 查 及 審 視 泳 總 及 其 轄 下 三 個 涉 事 屬 會 所 提 供

的 資 料 和 報 告 文 件 ， 以 及 再 次 檢 視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後 ， 康 文 署 認

為 多 方 面 仍 有 改 善 空 間 。 根 據 調 查 審 視 結 果 ， 康 文 署 會 從 多 方

面 推 行 改 善 及 優 化 措 施 ， 包 括 加 強 規 定 、 優 化 申 報 制 度 ， 以 確

保 經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分 配 的 泳 線 必 須 由 非 牟 利 團 體 用 作 舉 辦 非 牟

利 活 動 ； 完 善 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及 其 屬 會 委 託 代 理 人 的 執 行

及 財 務 安 排 ； 要 求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建 立 公 平 、 公 開 及 公 正 的

內 部 分 配 泳 線 制 度 ， 包 括 加 強 利 益 申 報 及 避 免 利 益 衝 突 的 機

制 、 增 加 透 明 度 ， 並 設 立 上 訴 機 制 ； 加 強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的

監 察 角 色 ， 設 立 ／ 優 化 監 察 機 制 及 違 規 的 懲 罰 制 度 。 康 文 署 亦

會 定 期 檢 討 及 優 化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， 亦 會 修 訂 公 眾 泳 池 設 施 的 預

訂 及 相 關 指 引 ， 以 更 清 晰 明 確 相 關 規 定 及 要 求 。 此 外 ， 康 文 署

亦 就 是 次 審 視 的 結 果 ， 一 併 審 視 一 般 程 序 下 的 預 訂 機 制 ， 並 將

合 適 的 改 善 優 化 措 施 推 展 至 透 過 一 般 程 序 預 訂 的 泳 線 。 有 關 的

改 善 優 化 措 施 臚 列 如 下 ：  

 

加 強 規 定 及 優 化 申 報 措 施  

 

( a )  康 文 署 會 更 明 確 規 定 經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獲 優 先 分 配 泳 線

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及 屬 會 須 為 非 牟 利 團 體 ， 而 經

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獲 分 配 的 泳 線 必 須 遵 守 下 列 規 定 ：  

 

( i )  泳 線 必 須 用 作 舉 辦 非 牟 利 活 動 及 只 供 訓 練 之

用 ；  

 

( i i )  嚴 禁 把 有 關 泳 線 轉 讓 給 其 他 團 體 使 用 ；  

 

 

( i i i )  泳 線 所 舉 辦 非 牟 利 活 動 的 收 入 應 用 於 該 活 動 ；

如 有 任 何 盈 餘 ， 只 可 保 留 用 於 該 體 育 總 會 ／ 體

育 會 或 屬 會 促 進 體 育 運 動 的 發 展 ， 不 得 直 接 或

間 接 轉 移 該 活 動 的 收 入 或 盈 餘 予 任 何 人 士 、 該

屬 會 的 任 何 成 員 或 其 他 團 體 ；  

 

( i v )  舉 辦 的 課 程 及 活 動 的 收 入 ， 必 須 直 接 由 會 方 收

取 ， 不 可 委 託 代 理 人 收 取 ；  

 

( v )  泳 線 舉 辦 的 課 程 及 活 動 收 支 須 每 年 反 映 在 會 方

的 帳 目 及 財 政 報 告 內 ； 及  

 

( v i )  租 用 人 亦 須 因 應 康 文 署 要 求 ， 向 康 文 署 提 交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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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 審 核 賬 目 或 經 執 業 會 計 師 核 實 的 帳 目 報 表 ，

以 及 康 文 署 要 求 的 任 何 其 他 資 料 。  

 

( b )  參 加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及 屬 會 必 須 書

面 聲 明 及 承 諾 上 述 ( a )段 所 有 事 項 。  

 

( c )  參 加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須 負 起 監 察 角

色 ， 定 期 要 求 屬 會 申 報 上 述 ( a ) ( i ) - ( v ) 段 事 項 ， 並 且 加

以 核 實 。  

 

( d )  康 文 署 會 另 訂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專 用 的 「 申 請 表 格 」 ， 並

修 訂 《 公 眾 泳 池 租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》 ， 以 更 清 晰 將 適 用

於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下 的 各 項 要 求 及 上 述 新 增 條 款 適 當 地

列 出 ， 並 要 求 申 請 團 體 簽 署 附 加 聲 明 承 諾 遵 守 。  

 

( e )  至 於 透 過 一 般 程 序 預 訂 泳 線 ， 康 文 署 會 修 訂 相 關 的 申

請 表 ， 要 求 申 請 團 體 申 報 團 體 性 質 （ 例 如 ： 非 牟 利 ／

牟 利 ） 及 舉 辦 的 活 動 是 否 牟 利 ， 並 明 確 訂 明 只 有 符 合

下 列 條 件 才 可 以 按 一 般 收 費 租 用 本 署 泳 線 ：  

 

( i )  預 訂 團 體 必 須 為 非 牟 利 團 體 ；   

 

( i i )  泳 線 用 作 舉 辦 非 牟 利 活 動 ；  

 

( i i i )  團 體 必 須 書 面 承 諾 遵 守 上 述 ( a ) ( i i ) - ( i i i )及  ( e ) ( i ) -

( i i )項 的 要 求 。  

 

完 善 委 託 代 理 人 安 排  

 

( f )  參 加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及 其 屬 會 須 優

化 委 託 代 理 人 的 安 排 ， 並 遵 守 下 列 規 定 ：  

 

( i )  團 體 如 需 就 任 何 租 用 設 施 委 託 任 何 代 理 人 ， 務

必 透 過 正 式 程 序 以 書 面 作 出 委 託 的 詳 細 安 排 ，

包 括 ： 委 任 期 、 委 任 工 作 範 圍 、 負 責 人 、 匯

報 、 購 買 保 險 等 ；  

 

( i i )  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包 括 泳 總 需 監 察 其 轄 下 屬

會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；  

 

( i i i )  如 租 用 人 就 任 何 租 用 設 施 委 託 任 何 代 理 代 其 行

事 ， 租 用 人 須 安 排 和 確 保 有 關 代 理 向 其 交 還 於

有 關 租 用 設 施 舉 辦 活 動 所 得 的 所 有 收 益 ；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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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v )  從 有 關 活 動 所 得 的 所 有 收 益 和 招 致 的 所 有 開 支

須 反 映 在 租 用 人 的 經 審 核 賬 目 或 經 執 業 會 計 師

核 實 的 帳 目 報 表 上 。  

 

建 立 公 平 、 公 開 及 公 正 的 內 部 分 配 泳 線 制 度  

 

( g )  為 確 保 參 加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的 內 部

分 配 泳 線 機 制 公 平 、 公 正 及 具 透 明 度 ， 體 育 總 會 ／ 體

育 會 必 須 ：   

 

( i )  引 入 申 報 利 益 機 制 ， 有 需 要 時 要 避 席 討 論 有 利

益 衝 突 的 事 項 等 ， 以 防 止 實 質 或 觀 感 上 的 利 益

衝 突 ；  

 

( i i )  擴 大 參 與 制 定 分 配 泳 線 制 度 的 成 員 代 表 層 面 ，

以 便 更 佳 地 平 衡 不 同 規 模 屬 會 的 訓 練 和 發 展 需

要 ；  

 

( i i i )  增 加 透 明 度 ， 除 了 向 屬 會 公 布 具 體 細 節 外 ， 亦

在 互 聯 網 公 布 有 關 分 配 泳 線 的 機 制 包 括 計 分 制

度 、 標 準 以 及 受 惠 的 屬 會 名 單 等 予 公 眾 知 悉 ；  

 

( i v )  就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下 設 立 處 理 有 關 分 配 泳 線 投 訴

及 上 訴 的 機 制 ， 並 且 公 布 年 度 有 關 的 投 訴 宗

數 ； 及  

 

( v )  定 期 檢 討 內 部 分 配 泳 線 機 制 包 括 計 分 制 度 、 標

準 和 運 作 等 。  

 

加 強 監 察 機 制 及 優 化 懲 罰 制 度  

 

( h )  參 加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須 加 強 監 察 各

屬 會 ， 訂 立 不 定 期 抽 查 及 巡 視 各 屬 會 租 用 康 文 署 泳 線

情 況 的 制 度 ， 以 確 保 各 屬 會 沒 有 違 反 康 文 署 的 租 用 條

款 和 條 件 ； 如 有 違 規 ，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須 嚴 格 執 行

暫 停 分 配 泳 線 的 罰 則 ， 以 有 效 管 理 違 規 的 屬 會 。 康 文

署 會 要 求 相 關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於 2 0 1 9 年 完 成 檢 討

監 察 機 制 及 懲 罰 制 度 ， 並 向 康 文 署 提 交 報 告 。  

 

( i )  康 文 署 會 就 違 反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及 其 他 相 關 條 件 訂 定 更

清 晰 的 懲 罰 制 度 ， 包 括 暫 停 或 終 止 體 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

或 其 屬 會 參 加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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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 除 了 上 述 建 議 優 化 措 施 外 ， 康 文 署 會 繼 續 每 年 與 各 相 關 體

育 總 會 ／ 體 育 會 檢 討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的 安 排 及 使 用 情 況 ， 以 協 助

策 劃 持 續 水 上 運 動 訓 練 及 推 動 長 遠 體 育 發 展 。 康 文 署 亦 會 持 續

監 察 「 中 央 計 劃 」 優 化 措 施 的 執 行 情 況 ， 並 會 繼 續 檢 視 及 進 一

步 優 化 《 公 眾 泳 池 訂 場 手 續 》、《 公 眾 泳 池 租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》 和

相 關 管 理 指 引 等 ， 確 保 公 眾 游 泳 池 的 泳 線 能 妥 善 及 有 效 地 運

用 。  

 

 

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
2 0 1 9年 3月  

 

 


